
附件1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

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 注

1 教育费附加
缴入中央和
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发〔
1986〕50号（国务院令第60号修改发
布），国发明电〔1994〕 2号、
23号，财综〔2007〕53号，国发〔
2010〕35号，财税〔2010〕103号，
财税〔2016〕12号，财税〔2018〕70
号，财税〔2019〕13号，财税〔2019
〕21号，财税〔2019〕22号，陕财税
〔2019〕5号，财税〔2019〕46号，
陕财税〔2019〕15号，财政部、税务
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
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

税务机关
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
单位和个人。

按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
税额的3%计征。
自2016年2月1日起，纳税的月销售额
或营业额不超过10万元（含10万元）
以及按季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
不超过30万元（含30万元）的缴纳义
务人免征。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照税额的50%减征。自2019年1月1日
起，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
围的试点企业，符合规定的，可按投
资额的30%比例，抵免当年应缴教育
费附加。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小型微利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
征地方教育附加。

2 地方教育附加
缴入地方国
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财综〔
2004〕73号，财综〔2007〕53号，陕
政办发〔2011〕10号，财税〔2016〕
12号，财税〔2018〕70号，财税〔
2019〕13号，财税〔2019〕21号，财
税〔2019〕 22号，财税〔2019〕
46号，陕财税〔2019〕5号，陕财税
〔2019〕15号，财政部、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陕财
税〔2023〕13号

税务机关
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
单位和个人。

按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
税额的2%计征。
自2016年2月1日起，纳税的月销售额
或营业额不超过10万元（含10万元）
以及按季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
不超过30万元（含30万元）的缴纳义
务人免征。自2019年1月1日起，纳入
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试点
企业，符合规定的，可按投资额的
30%比例，抵免当年应缴地方教育附
加。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小型微利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
征地方教育附加。



附件2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

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收费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一 教育部门

1
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
、住宿费

缴 入 中 央
和 地 方 财
政专户

《幼儿园管理条例》，发改价格〔
2011〕3207号,教财〔2020〕5号，
陕发改价格〔2021〕390号

公办幼儿园
公办幼儿园
入园幼儿

省级示范园130元/人.月 一级园90元/人.月 
二级园 70元/人.月三级园50元/人.月 未入级
园35元/人.月

2 普通高中住宿费
缴 入 中 央
和 地 方 财
政专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财
〔1996〕101号,教财〔2003〕4号,
陕价行发〔2006〕120号,教财〔
2020〕5号

全日制普通
高中学校、
完全中学的
高中部、初
中学校附设
的高中班学

校

全日制普通
高中学校、
完全中学的
高中部、初
中学校附设
的高中班学
生

按价格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收费标
准执行。

3
中等职业学校学费、住
宿费

缴 入 中 央
和 地 方 财
政专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财
〔 1996 〕 101 号，教财〔 2003 〕
4号，财综〔2004〕4号，陕教资〔
2006〕53号，教财〔2020〕5号

中等职业学
校

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

二 公安部门

4 证照费 涉企收费1

（1）户籍管理证件工本
费（限于丢失、补办和
过期失效重办）

缴 入 地 方
国库

《户口登记条例》，价费字〔1992
〕 240号，陕价费调发〔 1996〕
48号，财综〔2012〕97号，陕财办
综〔2012〕174号

公安部门

丢失、补办
和过期失效
需重办户籍
管理证件的
个人

①户口簿工本费（限于
丢失、损坏补办）

缴 入 地 方
国库

《户口登记条例》，价费字〔1992
〕 240号，陕价费调发〔 1996〕
48号，财综〔2012〕97号，陕财办
综〔2012〕174号

公安部门

丢失、补办
和过期失效
需重办户籍
管理证件的
个人

免费。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

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收费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②户口迁移证工本费
（限于丢失、损坏补办
和过期失效重办）

缴 入 地 方
国库

《户口登记条例》，陕价涉发〔
1994〕64号，财综〔2012〕97号，
陕财办综〔2012〕174号

公安部门

丢失、补办
和过期失效
需重办户籍
管理证件的
个人

4元/证。

③户口准迁证工本费
（限于丢失、损坏补办
和过期失效重办）

缴 入 地 方
国库

《户口登记条例》，陕价涉发〔
1994〕64号，财综〔2012〕97号，
陕财办综〔2012〕174号

公安部门

丢失、补办
和过期失效
需重办户籍
管理证件的
个人

4元/证。

（2）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发改价格〔2003〕2322号，财
综〔2004〕8号，发改价格〔2005〕
436号，陕财办综〔2006〕15号，财
综〔2007〕34号，陕财办综〔2007
〕82号，陕财办综〔2013〕36号，
财税〔2018〕37号，公治明发〔
2018〕122号，陕财税〔2018〕6号

公安部门

换领、补领
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的居
民

1.申领、换领二代居民身份证工本费20元/证
（免费）；
2.丢失补领、损坏换领二代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40元/人；
3.临时二代居民身份证10元/人。

5 限制养犬管理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陕财税〔2022〕1号，陕发改价格〔
2022〕152号

公安部门
养犬的单位
和个人

初次登记限制养犬管理费(含证卡、芯片及一个
年度的限制养犬管理费)：  重点限养区   500

元/只，一般限养区200元/只；年度限制养犬管
理费：重点限养区300元/只，一般限养区100元
/只。根据《西安市限制养犬条例》，盲人、肢
体重残人饲养的导盲犬和助残犬免缴限养费。
鼓励养犬人、养犬单位对饲养的犬只实施绝育
措施。养犬人、养犬单位对饲养的犬只实施绝
育的，凭犬只实施绝育的手术证明，减半收取
限养费。

三 人社部门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

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收费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6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评审收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陕价费调发〔2001〕67号，陕价行
函〔2006〕230号

人社部门
申请评审专
业技术职务
资格的个人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收费标准为：高级
职称400元／人、中级职称200元／人、初级职
称100元／人。

四

自然资源
部门（林
业和草原
部门）

7 土地闲置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发〔
2008〕3号，财税〔2014〕77号，财
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
号，陕财税〔2021〕11号

所在地税务
机关

超过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
权有偿使用
合同或者划
拨决定书约
定、规定的
动工开发日
期满一年未
动工开发的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

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20%（自2021年7月1
日由税务部门收缴）；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
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土地闲置费
。

涉企收费2

五
城市管理

部门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

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收费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8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
复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城〔
1993〕410号，财税〔2015〕68号，
陕建发〔2015〕141号，陕建发〔
2015 〕 194 号，陕财税〔 2019 〕
26号，陕财办税〔2020〕17号

县级以上地
方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
（城管部门
、排水主管
部门）

占用、挖掘
城市规划区
道路的单位
和个人

一、城市道路占用标准： 
（一）经营性占道
主干道：车行道1.89元/平方米·天；人行道0.72/平方
米·天；空地路0.54元/平方米·天；
次干道：车行道1.44元/平方米·天；人行道0.54/平方
米·天；空地路0.45元/平方米·天；
背街小巷：车行道0.99元/平方米·天；人行道0.45/平
方米·天；空地路0.18元/平方米·天；
（二）非经营性占道
主干道：人行道0.45元/平方米·天
次干道：人行道0.36元/平方米·天
背街小巷：人行道0.27元/平方米·天
二、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标准
普通水泥砼路面559.8元/平方米；
沥青砼路面-主干道650.7元/平方米；
沥青砼路面-次干道580.5元/平方米；
沥青砼路面-背街小巷491.4元/平方米；
石材路面669.6元/平方米；
透水砖人行道343.8元/平方米；
石材人行道449.1元/平方米；
普通水泥砼路牙213.3元/米；
石材道牙370.8元/米；
挖运土方(垃圾)94.5元/米；
回填土110.7元/立方米；
回填二灰土256.5元/立方米；
管道连接修复费(砖砌检查井)8464.5元/处。

涉企收费3
对经批准占
用城市规划
区内道路经
营的单位和
个人免征城
市道路占用
费

六 水利部门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

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收费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9 水土保持补偿费
缴 入 中 央
和 地 方 国
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财综〔2014〕8号，发改价格〔2014
〕886号，陕财办综〔2015〕38号，
陕财办综〔2015〕104号，陕财办综
〔2015〕157号，发改价格〔2017〕
1186号，陕价费发〔2017〕75号，
陕财办税〔2020〕9号，陕财税〔
2020〕24号，陕税发〔2023〕9号，
陕财办预〔2023〕57号

所在地税务
机关

在本市行政
区域开办生
产建设项目
或者从事其
他生产建设
活动，损坏
原地貌、植
被或者水土
保持设施的
单位和个人

(1)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和矿广产资源开采项目
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开工前一次性
计征，每平方米1.7元(不足1平方米的按1平方
米计，下同)。                             
(2)矿产资源开采项目生产期间，煤炭按照原煤
陕北每吨3.5元、关中每吨2.1元、陕南每吨
0.7元的标准计征；石油、天然气按照油气生产
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每口生产井不超过2000平
方米计算)，每平方米每年不超过1.4元。
(3)取土、挖沙(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
砖、瓦、瓷、石灰的，根据取土、挖沙、采石
量，按照每立方米0.7元计征。
(4)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排放土、石、
渣量，按照每立方米0.7元计征。对缴纳义务人
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的，不再重复计征。

涉企收费4

七
卫生健康

部门

10 预防接种服务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
2016〕488号，陕价费发〔2017〕45
号

县级以上地
方卫生计生
部门所属疾
病预防控制

机构

接受委托提
供第二类疫
苗接种服务
时，向受种
者或其监护
人收取

二类疫苗接种服务费20元/剂次(含耗材)。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

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收费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11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收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陕发改价格〔2020〕504号，陕发改
价格〔2021〕1126号

县级以上疾
病预防控制

机构

做核酸检测
的单位和个
人

一、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单
人单检价格(含检测试剂)每人次最高限价为15
元；多人混检不分样本数量，每人次最高限价
为3元(含检测试剂)。
二、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每
人次最高限价15元(含检测试剂)；抗原检测价
格不变，仍按照“价格项目+检测试剂”的方式
收费，其中抗原检测服务费每人次最高限价
2元，检测总费用每人次最高限价6元。
三、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
务，应同时提供单人单检和多人混检两种服
务，在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前提下，允许“愿
检尽检”的群众自愿选择。非公立医疗机构以
及医学检验实验室等社会检测机构提供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服务，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
信用的定价原则，体现保本微利，质价相符。

收费标准实
行动态管
理，公立医
疗机构收费
标准保持一
致。

八
国防动员

部门

12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缴 入 中 央
和 地 方 国
库

计价格〔2000〕474号，中发〔2001
〕9号，陕价费调发〔2004〕12号，
陕价费调发〔2004〕19号，陕财办
综〔2009〕29号，财税〔2014〕77
号，财税〔2019〕53号，陕财税〔
2019〕18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
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
委公告2019年第76号，陕财税〔
2020〕24号，陕财办预〔2023〕57
号

所在地税务
机关

城市及城市
规划区（含
城市新区、
开发区、工
业园区和重
要经济目标
区）内新建
民用建筑的
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

1.6级防空地下室的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为：一
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500元；二类人防重
点城市每平方米1300元；三类及省级人防重点
城市每平方米1000元；其他城市每平方米800元
。
2.6B级防空地下室的收费标准为6级标准的
60%，即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900元，二
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780元，三类及省级人
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600元，其他城市每平方米
480元。

涉企收费5

九
相关行政

机关

13 培训费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

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收费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1）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培训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陕财办综〔2012〕20号，陕发改价
格〔2021〕768号

网络学习最高不超过3.6元/人/课时、集中面授
最高不超过5元/人/课时收取培训费（含考试及
证书费用）。培训使用的书籍按实际价格代售
。

（2）生产经营单位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培训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陕财办综〔2011〕60号，陕价费函
〔2016〕99号

应急管理部
门

生产经营单
位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

12元／人/学时

（3）团干部技能培训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陕财办综〔2012〕8号 培训机构
共青团干部
和青少年工
作者

14 考试考务费

（1）保安员资格考试

缴 入 中 央
和 地 方 国
库 或 财 政
专户

财综〔2011〕60号，陕财办综〔
2013〕95号，发改价格〔2015〕
1217号，陕公治〔2018〕18号，陕
财税〔2021〕9号

公安部门
报名参加考
试人员

每人80元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

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收费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15
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
费

缴 入 地 方
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办函〔2020〕109号，财办
库〔2020〕254号，陕财税〔2021〕
3号

各级行政机
关

申请公开政
府信息超出
一定数量或
者频次范围
的申请人

信息处理费可以按件计收，也可按量计收，均按照超额
累进方式计算收费金额。行政机关对每件申请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其中一种标准，但不得同时按两种标
准重复计算。                                     
一、按件计收适用于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类型。
申请人的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包含多项内容的，行政
机关可以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以合理的最小单位
拆分计算件数。                                   
（一）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0件以下（含
10件）的，不收费。
（二）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1-30件（含
30件）的部分：100元/件。
（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31件以上的部
分的部分：以10件为一档，每增一档，收费标准提高
100元/件。                                       
二、按量计收适用于申请人要求以提供纸质件、发送电
子邮件、复制电子数据等方式获取政府信息的情形。相
关政府信息已经主动对外公开，行政机关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第（二）项的规定告知申请人获取方式、途径的，不适
用按量计收。按量计收以单件政府信息公开为单位分别
计算页数（A4及以下幅面纸张的单面为1页），对同一
申请人提交的多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累加计算页数。
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30页以下（含30页）的，不收费。
（二）31—100页（含100页）的部分：10元/页。
（三）101—200页（含200页）的部分：20元/页。
（四）201页以上的部分：40元/页。

附注
1.目前我区行政事业性收费共15项，其中涉企收费5项，均为中央设立的收费项目。
2.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包含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为避免重复，将两个目录清单予以合并，并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逐一标注。



附件3

类别和部门 项目序号 考试项目名称 立项级次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单位） 执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一、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职

称等考试考务费
（一）人社部门

1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

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61元/人/科

2 注册城乡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主观题科目：67元/人/科客观题科目：63元/人/

科

3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50元/人/科

4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财税

〔2020〕37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初、中级51元/人/科；  高级69元/人/科

市本级执收单位为

西安市人事考试中

心

5 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51元/人/科

6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主观题科目：59元/人/科；客观题科目：51元/

人/科

7 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财税

〔2019〕58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主观题科目：59元/人/科；客观题科目：51元/

人/科

8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68元/人/科

9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

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财税

〔2019〕58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主观题科目：59元/人/科；客观题科目：51元/

人/科

10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主观题科目：82元/人/科；客观题科目：70元/

人/科

11
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

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财税

〔2019〕58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初级、中级：主观题科目55元/人/科，

客观题科目51元/人/科

高级：69元/人/科



类别和部门 项目序号 考试项目名称 立项级次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单位） 执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12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主观题科目：67元/人/科

客观题科目：63元/人/科

13 一级、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一级：

主观题科目75元/人/科

客观题科目70元/人/科

二级：68元/人/科

14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

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主观题科目：59元/人/科

客观题科目：55元/人/科

15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笔

译、口译）
国家

发改价格〔2013〕1494号，陕价行发〔2013〕94号，

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1）笔译：

主观题科目55元/人/科

客观题科目51元/人/科

（2）口译：

同声传译450元/人/科

一级350元/人/科

二级150元/人/科

三级140元/人/科

16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国家

价费字〔1992〕444号，陕价行发〔2013〕94号，发

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初级、中级52元/人/科

高级60元/人/科

17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国家
陕价费调发〔1999〕24号，计价格〔2002〕964号，

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初级50元/人/科

中级50元/人/科

高级50元/人/科

18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

试
国家

财综〔2007〕4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主观题科目65元/人/科

客观题科目61元/人/科

19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主观题科目50元/人/科

客观题科目41元/人/科

20 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考试 省级 陕财办综〔2012〕135号，陕价费函〔2016〕98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50元/人

21
录用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

考试
省级 陕价费调发〔2001〕89号 省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50元/人/科。每人不超过100元



类别和部门 项目序号 考试项目名称 立项级次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单位） 执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22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 国家
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陕发改价格函〔2023〕1726号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69元/人/科

（二）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

23 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①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基

础）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90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70元/科

②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专

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90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70元/科；

主观题：75元/科。

24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

试
国家

①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

水）执业资格（基础、专业）考

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90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客观题：64元/科；专业客观题：65元/科；

专业主观题：69元/科。

②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

空调）执业资格（基础、专业）

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90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客观题：64元/科；专业客观题：68元/科；

专业主观题：72元/科。

③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

执业资格（基础、专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90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客观题：64元/科；专业客观题：70元/科；

专业主观题：75元/科。

25
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执

业资格考试
国家

①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

执业资格（基础）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66号，陕财税〔

2018〕12号，陕建函〔2019〕1325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70元/科。

②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

执业资格（专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66号，陕财税〔

2018〕12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65元/科；主观题：69元/科。

26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

程）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①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

工程）执业资格（基础）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83元/科。

②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

工程）执业资格（专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80元/科；主观题：80元/科。

27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

程）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类别和部门 项目序号 考试项目名称 立项级次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单位） 执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①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

程规划）执业资格（基础、专
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客观题：73元/科；专业客观题：75元/科；

专业主观题：80元/科。

②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工结构）
执业资格（基础、专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客观题：73元/科；专业客观题：75元/科；
专业主观题：80元/科。

③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

程地质）执业资格（基础、专

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客观题：73元/科；专业客观题：75元/科；

专业主观题：80元/科。

④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

程移民）执业资格（基础、专

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客观题：73元/科；专业客观题：75元/
科；专业主观题：80元/科。

⑤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水

土保持）执业资格（基础、专

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客观题：73元/科；专业客观题：75元/科；

专业主观题：80元/科。

28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

格考试
国家

①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

资格（基础）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64元/科。

②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

资格（专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64元/科；

主观题：75元/科。

29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①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执

业资格（基础、专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90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客观题：64元/科；

专业客观题：65元/科；专业主观题：69元/科。

②注册电气工程师（发输变电）

执业资格（基础、专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90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客观题：64元/科；

专业客观题：68元/科；专业主观题：72元/科。

30 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①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基

础）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100号，陕财税〔

2018〕18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70元/科。

②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专

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财税〔2018〕100号，陕财税〔

2018〕18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70元/科；

主观题：75元/科。

31 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建房规〔2021〕3号，陕建函〔2023〕1476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65元/人/科；69元/人/科。

32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

试
国家



类别和部门 项目序号 考试项目名称 立项级次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单位） 执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①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基础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客观题：64元/科。

②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主观题：72元/科。

33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专

业考试
国家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主观题：75元/科。

34
一级、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考试
国家

①一级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知识题63元/人/科；作图题152元/人/科。

②二级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知识题70元/人/科；作图题75元/人/科。

35 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①二级建造师(综合知识)考试
陕财办综〔2008〕26号，财税〔2015〕68号，发改价

格〔2015〕1217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综合知识：61元/人/科。

②二级建造师(专业知识)考试
陕财办综〔2008〕26号，财税〔2015〕68号，发改价

格〔2015〕1217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专业知识：65元/人/科。

36 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①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基

础）考试
陕价费发〔2018〕41号，财税〔2019〕58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基础：51元/人/科。

②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专

业）考试
陕价费发〔2018〕41号，财税〔2019〕58号

省住建厅综合服务中

心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专业：59元/人/科。

（三）卫生健康

部门

37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国家

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税〔2016〕14号，发改

价格〔2016〕488号，陕财办综〔2017〕25号，陕卫

人发〔2023〕19号

卫生健康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 100元/人

/科；初级、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为70元/人/科。

38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国家
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税〔2016〕14号，发改

价格〔2016〕488号，陕财办综〔2017〕25号
卫生健康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61元/人/科

省级委托西安市组

织考试



类别和部门 项目序号 考试项目名称 立项级次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单位） 执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39 医师资格考试（会同中医局） 国家

财综〔2011〕94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税

〔2016〕105号，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

2016〕488号，陕财办综〔2017〕25号，陕卫办医发

〔2020〕17号

卫生健康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

生

医师实践技能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 260元；综合

考试收费标准：参加计算机化考试的考生按每人

每单元70元收费，即执业医师4个单元每人280元

、执业助理医师2个单元每人140元。

（四）财政部门

40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国家
价费字〔1992〕33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陕财办会〔2016〕1号
财政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会计专业技术初级、中级资格无纸化考试报名费

每科70元；高级资格考试报名费每人100元；会

计职称评审报名费每人400元。

41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考试费 陕价费发〔2018〕41号，陕财办会〔2016〕1号 财政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30元/科

42 注册会计师考试 国家
会协〔2015〕47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陕会协〔2018〕13号
财政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60元/人/科

（五）交通运输

部门

43 船员考试

①船员适任证书考试（内河船

员）

发改价格〔2015 〕 1217 号，发改价格 〔2016 〕

1350号，交海发〔2016〕154号
海事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理论考试：初考80元/人/期，补考40元/人/期；

实际操作考试：初考80元/人/期，补考40元/人/

期。

②船员专业培训和特殊培训合格

证考试

发改价格〔2015 〕 1217 号，发改价格 〔2016 〕

1350号，交海发〔2016〕154号
海事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理论考试：初考60元/人/期，补考30元/人/期；

实际操作考试：初考60元/人/期，补考30元/人/

期。

44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水平考试费
国家

财综〔2011〕10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交

函〔2016〕435号
交通运输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机动车检测维修士每人450元（其中理论考试40

元/人/科，实操考试410元/人）；机动车检测维

修工程师每人500元（其中理论考试两科，每科

40元/人/科，实操考试420元/人）。

45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

人员（含助理实验检测师和试验

检测师）考试考务费

国家
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税〔2018〕66号，陕交

发〔2018〕101号，陕财税〔2018〕12号
交通运输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61元/人/科；68元/人/科

（六）农业农村

部门

46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国家
财综〔2009〕71号，发改价格〔2009〕3104号，发改

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兽医主管部门

报名参加执业兽医

资格考试人员
61元/人/科

（七）教育部门



类别和部门 项目序号 考试项目名称 立项级次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单位） 执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47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

试）
国家

陕价行发〔2011〕60号，财综〔2012〕41号，发改价

格〔2015〕1217号，陕试综〔2016〕29号，陕试综〔

2017〕19号，陕试综函〔2019〕68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面试报名考试费：240元/人次

笔试报名考试费：70元/人科

（八）公安部门

48 驾驶许可考试费 国家

《道路交通安全法》，计价格〔1994〕400号，发改

价格〔2003〕2353号，发改价格〔2004〕2831号，陕

价行发〔2005〕177号，陕发改价格〔2022〕350号，

陕发改价格〔2023〕1342号

公安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汽车类考试费每人次510元。其中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科目一）每人次60元，

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二）每人次300元，道

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三）

每人次150元。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摩托

车考试费每人次260元。其中科目一每人次60元

、科目二每人次120元、科目三每人次80元。

（九）司法部门

49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国家

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财办综〔2017〕66号，

司法通〔2018〕43号，财税〔2018〕65号，陕财税〔

2018〕11号，陕财办税函〔2018〕52号

司法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主观题每人70元，客观题每人两科共122元。

（十）广播电视

部门

50
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

、主持人资格考试
国家

财综〔2005〕33号，财综〔2008〕37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广播电视局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65元/人/科

（十一）文化和

旅游部门

51
导游人员（含中、高、特级导游

人员）资格考试
国家

财综〔2006〕3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

费发〔2018〕41号
旅游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综合知识笔试：50元/人/科；导游服务能力口

试：60元/人/科。

中级：66/人/科；高级：80元/人/科。

（十二）科学技

术部门

52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水平）考试
国家

国人部〔2003〕3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

科人发〔2016〕135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科技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正在调整中

根据国人部〔2003

〕39号文件规定：

将“计算机软件专

业技术资格和水平

考试”更名为“计

算机技术与软件专

业技术资格 （水

平）考试”。



类别和部门 项目序号 考试项目名称 立项级次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单位） 执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十三）知识产

权

53 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

《专利代理条例》，价费字〔1992〕2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财税〔2017〕8号，发改价格〔

2017〕270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知识产权局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正在制定中

2019年修订的《专

利代理条例》，将

专利代理人更名为

“专利代理师”。

二、职业技能鉴

定等考试考务费

（一）人社部门

54 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国家

财综函〔2001〕4号，财综〔2004〕65号，陕财办综

〔2006〕56号，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

〕1217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陕价费发〔

2018〕41号，陕人社函〔2018〕469号，陕人社函〔

2019〕555号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

中心
报名参加鉴定人员

理论考试：每人50元。

实际操作考试：分ABC三类，收费标准200-600元

/人次不等，详见文件

市本级执收单位为

西安市技工学校

（二）交通运输

部门

55
交通运输行业特有职业技能资格

鉴定考试（考核）
国家

财综〔2006〕36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交

函〔2016〕434号，陕价费发〔2018〕41号，陕人社

函〔2018〕469号

交通运输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①初级工：A类每人100元、B类每人150元、C类

每人200元；②中级工：A类每人150元、B类每人

200元、C类每人300元；③高级工：A类每人200

元、B类每人300元、C类每人400元；④技师：A

类每人360元、B类每人460元、C类每人510元；

⑤高级技师：A类每人490元、B类每人540元、C

类每人590元。

56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

资格考试费
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财综〔2010〕39

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陕价费发〔2018〕41

号，陕交函〔2019〕391号

交通运输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理论考试每人次 50元，技能操作考试每人次

85元，共计135元。

（三）公安部门

57 保安员资格考试 国家

财综〔2011〕60号，陕财办综〔2013〕95号，发改价

格〔2015〕1217号，陕公治〔2018〕18号，陕财税〔

2021〕9号

公安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每人80元

（四）卫生健康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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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卫生健康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考试（含健康管理师、助听器配

验师、口腔修复体制作工等）

国家

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税〔2016〕14号，发改

价格〔2016〕488号，陕人社发〔2017〕61号，陕财

办综〔2017〕25号，陕价费发〔2018〕41号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①职业资格五级150元/人（理论考试50元/人，

实操考试100元/人）②职业资格四级200元/人

（理论考试50元/人，实操考试150元/人）③职

业资格三级300元/人（理论考试50元/人，实操

考试250元/人）④职业资格二级400元/人（理论

考试50元/人，实操考试350元/人）⑤职业资格

一级450元/人（理论考试50元/人，实操考试400

元/人）。

（五）应急管理

部门

59
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考试
财综〔2011〕59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应急管理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人员 初级250元/人，中级250元/人，高级250元/人

60 煤矿安全生产技术考核费 省级 陕财办综〔2012〕75号，陕价费函〔2016〕111号 应急管理部门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理论考核60元/人次；

实际操作140元/人次。

（六）市场监管

部门

61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及作业人员考

核费
省级

陕财办综〔2007〕5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陕价费发〔2018〕41号
市场监管部门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三、教育考试考

务费

（一）教育部门

62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国家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

陕价费调发〔2003〕3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26元/生/科

63 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 国家
财综字〔1999〕110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

陕价费函〔2003〕52号，陕试综函〔2004〕87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一级B、一级、二级每生每级110元；其中笔试60

元，口试50元；三级、四级每生每级135元，其

中笔试75元，口试60元。

64 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 国家
财综字〔1999〕110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

发改价格〔2008〕3698号，陕价行发〔2009〕41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60元/生

国家公布项目为“

全国计算机应用技

术证书考试”，现

已更名为“全国计

算机应用水平考试

”。

65 高考（含成人高考）考试 国家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

发改价格〔2005〕1244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1）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陕价服函〔2018〕164号，陕财办综〔2006〕37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110元/生 省级制定标准

（2）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含电

子档案费）
陕价费调发〔2000〕44号，陕价费调发〔2002〕15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成人高校报名考试费：60元/生；成人专升本报

名考试费：70元/生；电子档案费：10元/生
省级制定标准



类别和部门 项目序号 考试项目名称 立项级次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单位） 执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66 研究生招生考试 国家

教财〔1992〕42号，财综字〔1995〕16号，发改价格

〔2003〕2161，财综〔2006〕2号，陕价服函〔2018

〕164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150元/生

67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国家
价费字〔1992〕367号，陕价费调发〔1999〕20号，

发改价格〔2008〕3698号，陕价服函〔2018〕164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大学英语四、六级：20元/生；社会考生（包括

在校成教学生）大学英语四级：40元/生；六

级：45元/生。

68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国家 发改价格〔2003〕2161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每份试卷50元

69 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国家
陕价费调发 〔2001〕29号，发改价格〔2003 〕

2161号，陕试综函〔2004〕87号，教财〔2006〕2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70元/生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

为“专科起点本科

入学考试”

70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国家
陕价费调发 〔2000〕44号，发改价格〔2003 〕

2161号，陕试综函〔2004〕87号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1-3级）：80元/生；

4级：100元/生

71
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水平

全国统一考试
国家 计价格〔2000〕545号，教财〔2006〕2号 教育部门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外语水平考试每人100元，学科综合考试每人100

元。

72 普通话水平测试 国家
财综〔2003〕53号，发改价格〔2003〕2160号，陕价

行函〔2005〕173号
教育部门

自愿参加普通话水

平测试人员
测试费40元/人次；普通话证书工本费5元/本

73 保送生测试 国家 教财〔2006〕2号 教育部门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高校考试费收费标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现

行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提出意见，报同级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批。

74 艺术类、体育类学生入学专业测

试
国家 教财〔2006〕2号

（1）艺术专业面试、测试 陕价费调发〔2000〕44号 由学校收取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100元/生 省定收费标准

（2）体育专业面试、测试 陕价费调发〔2000〕44号 由学校收取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45元/生 省定收费标准

75
师范类、外语专业面试、复试、

口试、测试
陕价费调发〔2000〕44号 由学校收取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35元/生 省定收费标准

76
高水平运动员以及其他特殊类型

学生入学测试
国家 教财〔2006〕2号 教育部门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高校考试费收费标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现

行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提出意见，报同级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批。

77 自费来华学生报名考试 国家 教外来〔1998〕7号，财教〔2006〕7号 教育部门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国办发〔2018〕82号文件规定：自费来华留学生

学费标准由学校自主确定。
学校自定标准



类别和部门 项目序号 考试项目名称 立项级次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单位） 执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78 体育特殊专业招生考试 国家 计价格〔2000〕1553号，财教〔2006〕2号 教育部门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普通高等学校收取的运动训练和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单独招生考试的考务费收费标准为 20元，向成

人高等学校收取的运动训练专业单独招生的考务

费收费标准为50元。

79
成人本科申请学士学位外语考试

费
省级 陕财办综〔2012〕113号 教育部门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二）党校（行

政学院）

80 省委党校入学考试费 省级 陕价费函〔2004〕30号，陕价行函〔2005〕73号 党校（行政学院） 报名参加考核人员
报考大专、本科班学员每人次40元；报考在职研

究生班学员每人次60元。


